
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分配使用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预算的通知》（湘财预〔2025〕5号），收到上级专项资金221.94万元。
一、资金使用要求
根据资金指标文要求，59万元用于强制免疫劳务补助，6.6万元用于强制免疫“先打后补”，156.34万元用于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补助。
二、拟实施项目及资金安排情况
拟聘请社会化服务公司或村级动物防疫员进村入户开展散养户强制免疫工作，安排资金59万元；安排规模养殖场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6.6万元；安排补助道县泉朗生物资源利用有限公司156.34万元。共安排221.94万元。具体分配如下：
1、强制免疫劳务补助59万元。2025年村级劳务补助按照合并前699个村计算，每个村春秋两季各安排劳务补助资金420元，共840元/年/村。经验收合格后，通过阳光审批平台惠农“一卡通”发放给村级防疫员。若聘请社会化第三方劳务服务公司开展此项工作，则先发放给劳务服务公司再发放给村级防疫员。
2、规模养殖场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6.6万元。6.6万元全部安排用于全县规模养殖场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规模养殖场自行购买疫苗，开展免疫后，通过“湖南智慧兽医”平台上传资料数据，根据全年的检疫出栏数平台自行生成补助金额，个人账户通过阳光审批平台惠农“一卡通”发放，公司账户通过对公账户拨付。2025年“先打后补”预计需补助70万元。差额部分从2024年结余的“先打后补”专项资金40万元，2023年结余的“先打后补”专项资金23万元中解决。
3、补助道县泉朗生物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156.34万元。2024年我县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病死猪43487头，核减2023年度不符合要求的1970头，应补助41517头（大于50厘米的5442头，小于50厘米的36075头）。按照“谁处理，补给谁”的原则，对病死猪收集、转运、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实施者予以补助。中央资金是按照长度小于50厘米补助40元/头，大于50厘米补助50元/头，省资金不论大小补助10元/头。



宁远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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